
关于固定资产报废处置的公示

根据《贵州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》（黔

财资〔2023〕5 号）等有关规定及要求，结合监狱固定资产实际

使用情况，经监狱党委会研究决定，将达到报废处置年限且无法

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 86 项予以报废，原值共计 141,280.00 元。

公示期为五个工作日（2024 年 8 月 20 日至 2024 年 8 月 26 日）。

如有异议，请于公示期内向监狱纪检监察部门反映，联系电话：

0854-2632805。

附件：贵州省北斗山监狱固定资产报废明细表

2024 年 8 月 20 日

贵州省北斗山监狱


